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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起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用途，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亦非旨在提出任何該等要約或邀請。尤其是，本公告並不構成亦非在香
港或其他地方出售證券的要約或招攬購買證券的任何要約。

自願公告

獲上海證券交易所

審核通過向特定對象發行A股

茲提述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四日
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五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
有關（其中包括）建議向特定對象發行A股。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通函內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欣然宣佈，上海證券交易所於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就本公
司有關向特定對象發行A股的申請進行了審核。根據審核結果，本公司
有關向特定對象發行A股的申請已獲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在履行相
關程序並收到本公司申請文件後提交中國證監會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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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公司向特定對象發行A股事項尚需獲得中國證監會做出同意註
冊的決定後方可實施，本公司將於收到中國證監會同意註冊及予以核
准的正式文件後另行發出公告。

本公司將取決於向特定對象發行A股的進展，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及適用
法律法規適時另行發出公告。投資者買賣本公司H股或其他證券時務須
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馮勇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四川省‧成都
2023年7月28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董事： 俞培根、宋致遠、劉智全、張繼烈及張彥軍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登清、黃峰及馬永強


